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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审改办〔2022〕56号                  

 

屯昌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

关于印发屯昌县第二批赋权各镇政务服务 

事项清单的通知 

 
各镇，各有关部门： 

屯昌县第二批赋权各镇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已经十六届县政

府第 1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

并做好以下工作： 

一、加强业务指导培训，确保赋权事项平稳交接 

各镇、各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要积极对接沟通，确保县赋权

镇事项平稳交接。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要配合各镇政府筹备开展

赋权事项所需的相关法律政策文件、制式证明、专用设备，专

网权限、证书、办理流程等审批服务要素资料，为各镇正常开

展赋权事项奠定基础；各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和县行政审批服务

局要加强对各镇行政审批服务工作的业务指导，通过集中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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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现场指导等方式，指导各镇做好审批事项的规范清理、审批

流程再造、审批信息系统对接等工作，帮助提升各镇审批人员

整体能力；各镇要及时在海南省行政审批系统在对赋权事项进

行认领，在审批过程中遇到的技术性问题难题，要及时协调县

审批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予以解决，确保赋权事项“理得清、

接得住、办得好”。 

二、做好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

各相关业务主管部门、县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要认真落实赋

权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，严格落实监管责任，全方位强化

事中事后监管。建立健全联合惩戒机制，审批、行政主管、执

法部门要加强信息共享，采取联合行动，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

“双制约、共惩处”，形成“一处违法、处处受限”的联合惩戒

机制。各镇在办结审批事项后，除通过审批系统实时推送事项

办结信息外，还需按照《屯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屯昌

县关于建立相对集中行政审批协作配合机制的实施意见>的通

知》（屯府办函〔2021〕68 号）要求，于五个工作日内报县审批

局汇总推送给各业务主管部门和执法部门，以便开展事中事后

监管工作。 

三、继续加强乡镇审批服务力量，完善便民中心标准化建

设 

各镇政府要继续加强机构、人员、力量整合，配齐配强审

批服务办公室人员，充分发挥窗口审批辅助人员作用，全面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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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审批服务人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，并通过打造“综合服务

窗口”模式，实现“前台综合受理、后台分类审批、统一窗口

出件”。同时，各镇要加快推进审批服务场所的改造，对各镇服

务大厅、设备、信息化和人员着装等开展标准化建设，提升便

民服务中心的整体形象，增强承接能力，创建良好的便民利企

办事环境。     

四、适时评估，动态调整 

赋权乡镇行政许可事项实行动态调整，县审改办和各业务

主管部门要密切关注各镇赋权行政许可事项承接情况和基层群

众办件需求，科学调整赋权事项清单。对与基层群众关系密切、

量大面广、就近办件需求呼声较高、由镇级管理更方便有效的

的事项，可形成赋权清单报县政府同意后印发实施，并向社会

公布。同时，对赋权事项实施过程中，对下放实效不高、社会

评价过低、机制运行不畅的权力事项，可以依法取消赋权。 

 

附表：1.屯昌县第二批赋权各镇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

      2.屯昌县第二批赋权各镇公共服务事项清单 

 

 

屯昌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    

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     

2022 年 8 月 5 日       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屯昌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2022年 8月 5日印发  


